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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 2012年 10月 22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3、关于公司在 2008年之前没有为在职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之事

项，李良彬、王晓申、中比基金、五矿投资、张建如、沈海博、南昌

创投、曹志昂、罗顺香、黄闻等公司前十大股东承诺：“在赣锋锂业

上市后，若由于赣锋锂业在上市前的经营活动中存在应缴未缴的住房

公积金，而被有关政府部门要求补缴或者处罚，将共同赔偿公司由此

产生的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 2012年 10月 22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4、关于公司已享受的扶持资金之事项，李良彬、王晓申、中比

基金、五矿投资、张建如、沈海博、南昌创投、曹志昂、罗顺香、黄

闻等公司前十大股东承诺：“在赣锋锂业上市后，若由于赣锋锂业在

上市前的经营活动中所享受的政府扶持政策发生变动，而导致赣锋锂

业已经享受的扶持资金被有关政府部门追回，将共同赔偿赣锋锂业由

此产生的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 2012年 10月 22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5、关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之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利

分配及现金分红计划为：“在外界环境和内部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且公司无重大投资、偿还贷款等特定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完成上市后当年开始，三年内累计分配股

利不低于该三年累计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40%，其中以现金方式实施的

股利分配不少于累计分配股利的 50%”。 

承诺期限：2010年 8月 10日—2013年 8月 9日。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64,895,632.32元。2010年度公司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一）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0000 万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含税），

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4000万元（含税）。 

（二）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0000万股为基数， 以

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总股本由 

10000 万股增加为 15000 万股，资本公积由 476242130.95元减少为

426242130.95元。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54,083,705.09元。2011年度公司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5000 万股为基数，以未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

金红利 3000万元（含税） 。 

截止 2012年 10月 22日，公司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6、公司上市前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

定承诺：(1) 本公司控股股东李良彬家族成员李良彬、李良学、李华

彪、熊建浪、罗顺香及黄闻（以下简称李良彬家族）等 6人承诺：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0年 8月 10日—2013年 8月 9日。 

截止 2012年 10月 22日，控股股东李良彬家族成员等 6人遵守

了所做的承诺。 

7、公司上市前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



 
 

定承诺：(1) 本公司控股股东李良彬家族承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本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2) 

公司董事王晓申、沈海博、胡耐根，监事曹志昂，高级管理人员黄学

武、袁中强、邵瑾、雷刚、周志承，核心技术人员邓招男、王大炳、

巴雅尔承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或核心技

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 2012年 10月 22日，李良彬家族成员、公司董事、监事、

高管以及核心技术人员等皆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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